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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由于各种的历史原因，国内某些少数民族成分，在好多年以来，甚至在好几代以来，即星散地居住在汉族地区。他们

大多居住在城市和集镇。他们曾经在反动统治下长期地忍受着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有的因此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民族出身，

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遮盖自己的民族特点，以求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后，民族压迫业已宣告废除，民族平等业

已付诸实施，为保障这些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特作如下的决定： 

  一、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的人民，均与当地汉族人

民同样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游行示威的自由权，任何人不得加以

歧视。 

  二、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依法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人数较多者，当地人民政府可采取适当办法，使有代

表参加政权机关；遇有关少数民族的提案和意见，应与其他方面的提案和意见同样予以重视；有关某一少数民族的特殊问

题，须与该少数民族代表充分协商。 

  三、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无论在社会上，在工厂、学校、团体、机关和部队中，均有自由保持或改革其民族的

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权利，别人不得干涉，并须加以尊重和照顾。 

  四、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有分别加入生地各种人民团体及参加各种职业的权利，各人民团体及各种职业部门，

不得因其民族成分的关系而加以拒绝或歧视。 

  五、凡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有其本民族语言、文字者，得在法庭上以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辩。 

  六、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如遭受民族的歧视、压迫或侮辱，有向人民政府控告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对此种控告

须负责予以处理；对于歧视、压迫或侮辱行为严重者，应依法予以惩治。 

  七、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遇有困难无法解决时，得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适当帮助， 

  八、本决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散居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和汉族成分。 

  根据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刊印

 

  本栏目所有文章仅供在线阅

读及学习使用。任何媒体、网站

或个人不得转载、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者将依法追究其责

任。

本书目录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